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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B1_9F_E4_B8_BD_E6_c67_648899.htm 1、办法： 办理毕业

手续流程： 第一步：在遂昌教育网页“自学考试”栏目下载

《自考毕业生登记申请表》并填写。 第二步：在规定时间内

携带《自考毕业生登记申请表》、《课程合格证书》、《非

学历考试（英语、计算机）等级证书（需要用到的专业）》

、所有（含外地）《准考证》、《课程学分证明》、《转考

登记表》、《免考登记表或免考证书》、《课程成绩遗失证

明》、现用身份证及复印件；申报本科毕业的考生，还需持

专科毕业证书正本及复印件和盖有毕业学校或所在单位人事

部门印章的专科段考试成绩复印件（成绩复印件须写有“此

件复印自‘某某某’同志学籍档案”字样的签字和提供原件

人的签名）等材料，并交纳毕业生审定费，到当地自考办办

理申请毕业手续。 第三步：县考办根据你提供的相关材料，

将你的毕业信息输入计算机后打印正式毕业生登记表（即毕

业生档案表），你填写好该表上有关信息后送交你所在单位

（待业、无业人员送乡镇人民政府）签好“单位签定”并加

盖公章，在3日内交回县考办，县考办按规定时间上交市考办

。 2、须提交的材料及注意事项： （1）照片：直接采用报名

时拍摄的数码照片，考生不需要携带任何照片。 （2）准考

证： 1、毕业申请所须使用的所有准考证（含有合格成绩的

外地准考证）。 2、准考证遗失的，提交《报名登记表》（

向当地自考办领取）。 课程成绩： 1、毕业需使用的课程合

格证书，课程学分合格证书、课程学分证明（区间学分制专



业）。 2、实践性环节课程，没有课程合格证书的，提交课

程成绩证明或实践性环节考核登记表（向当地自考办要复印

件，复印件上须有考办经办人员签名与考办章）。 4、有课

程免考的，提交审批盖章后的免考登记表或免考课程证明；

有转考的提交审批盖章后的转入考生登记表或外省转入课程

及成绩表、外省课程合格证书。 相关证书、成绩通知单、登

记表： 1、使用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成绩的，提交PETS证书

或PETS笔试成绩合格证书。 2、使用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

绩的，提交NCRE证书或成绩通知单。 3、使用浙江省原已毕

业的自考专业的课程的，提交毕业生登记表正本或复印件（

复印件上须有“复自****档案”字样并加盖档案管理部门的

公章）或课程成绩证明。 4、使用CET证书免考的，提交CET

证书正本。 5、PETS和NCRE证书使用说明：外省的证书在08

年及以前考出的在各计划中均可使用，09年及以后考出的证

书只能是本省的才能使用。 6、使用浙江省原已毕业的自考

专业的课程的，提交毕业生登记表正本或复印件（复印件上

须有“复自XXX档案”字样并加盖档案管理部门的公章）。

或课程成绩证明 7、申请本科毕业，须提交专科或以上毕业

证书正本和毕业生成绩册（或毕业生成绩册复印件，复印件

上须有“复自****X档案”字样并加盖档案管理部门的公章）

。 8、有关年限：英语（二）不作为选修课的本科专业（金

融、经济学、心理健康教育、汉语言文学、新闻学、建筑工

程、道路与桥梁工程、新闻（高起本）专业）的年满35周岁

免考外语的，出生年月日为1974年12月31日前；护理专科每

个考生需提交中专（高中）毕业证书及复印件，各市地自考

办核对原件后，在复印件上签字、盖章。复印件放入考生档



案袋，原件还给考生。 9、外省转入考生课程门数的审核： 

外省转入考生应在我省取得专科不少于5门、本科不少于4门

合格成绩，方可在我省申办毕业手续。户口迁移者、军人或

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作变动、被普通高等或者中等学

校录取者除外，但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 10、对于没有合格

证书且无成绩证明的考生，（http://www.zjzk.cn/dzda/）能查

到成绩，就应予以承认，办理毕业手续。（该网只在毕业申

定办理期间开通） 身份证： 1、提交身份证和身份证复印件

。 2、身份证遗失或身份证上的信息与自考中本人的相关信

息不符，提交由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贴有本人照片的盖

有户籍专用章的户籍证明。须有“×××与×××系同一人

”或“原身份证号×××与现身份证号×××系同一人”字

样。 填表： 姓名要与身份证、准考证、单科合格证书上的相

一致，如有不一致的则以身份证上的姓名为准，并需出具乡

镇以上派出所的贴有本人照片的加盖有户籍专用章的户籍证

明材料，必须注明：“×××与×××同属一人”字样。 书

写要求： 填表字迹清楚，用蓝、黑色钢笔或签字笔。 单位鉴

定： 由考生所在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填写并盖章，字数

应在50字以上，不能简单的用“同意本人自我鉴定”之类字

样作为单位鉴定。 办理时间：上半年5月28日，下半年11月30

日。地点：妙高镇公园路教育局自考办。 毕业生申请登记表

下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